
 

               112 年 03 月份廉政宣導 製作人：藍韋倪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預防電器火災 

 發生火災的常見原因有電器、易燃物、用火不慎即人為縱火等，生活物

中常見電器火災原因有： 

1. 插頭及插座鬆動，因接觸不良產生火花熔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

火。 

2. 電線經綑綁後，通電時產生的熱量無法逸散，致使電線溫度升高而熔

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火。 

3. 電風扇、電暖器等因季節性而長時間使用的電器產品，長年未經妥善

保養及未注意其使用壽命，電零組件老舊損壞而易生火災。 

4. 延長線因同時裝接功率超過 600W 之高功率電器，過負載造成大量電

流流通而引起高熱熔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火。 

 我們可以藉由下列方法，以預防電器火災的發生： 

1. 電器設備電源插頭，不使用時應隨手拔掉。 

2. 電器電線或延長線不可遭重

物重壓或擠壓、不可綑綁使

用、不可置於地毯下方，以

免通電時產生的熱量無法逸

散而持續蓄積致起火燃燒。 



3. 電器用品周圍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4. 定期檢查插頭有無焦黑、綠鏽及堆積灰塵等異常現象，並擦拭保持乾

淨。 

留心周遭電器使用，定時檢查，共同維護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從日常作業及廢紙再利用談資安議題 

壹、 前言 

2011 年 6 月，某機關遭民眾反映在垃圾場發現該機關之相關簿冊，經清

查後得悉這些簿冊為裝備攜出繳回登記簿、多功能事務機使用記錄簿、

目標描繪紙等一般記錄性簿冊，應無資料外洩之虞。無獨有偶，8 月時，

某醫院也遭民眾投訴聲稱：到服務台詢問相關就醫資訊時，志工給他的

便條紙背面竟有另一名病患的就醫資料，其姓名、年齡、體重、病歷

號、就診科別、診斷結果等資訊都清清楚楚，該病患的隱私全曝光。在

處理、保存，及廢紙再利用時，不經意地造成資料外洩的消息時有所

聞。究竟該如何做才能避免因小細節的疏忽而造成資料外洩呢？ 

貳、 落實文件管理 



大部分的文件或是日常作業往返的公文及簽呈都可以從機密性、重要

性、時間性這三大面向做分類；「機密性」又可細分為絕對機密、極機

密、機密、密；「重要性」可分為極重要、重要、普通；「時間性」分為

最速件、速件、普通。以機密性來說，涉及公司營業秘密（如方法、技

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

人事資料（個人 基本資料、薪資、績效等）、財務營運資料等等，都應依

其機密程度為其分類，並按其分類妥善地保存及處理。 

參、 如何防範資料外洩 

在日常作業中，我們可針對容易造成資料外洩的因素，做出相關的防範

措施，分別說明如下： 

一、 文件的分類保存： 

根據文件管理的原則，在撰寫的過程中即可為文件做定義，依其內容

分為機密性或普通性文件。被定義為機密性的文件在保存上還可依其

性質再做細分，例如薪資資料只有薪資負責人員及主管有調閱的權

限；產品研發資料只能開放給主要研究人員查詢使用，其餘非業務相

關人員皆不可閱覽。 

二、 文件的銷毀： 

在響應環保，提倡廢紙再利用的原則下，被定義為非機密性的文件是

可以直接拿去做廢紙再利用的，例如背面可以再次列印文件，或是當

成便條紙使用。但是被列為機密性的文件一定要確實銷毀，如果要大



量銷毀的話，一定要交給值得信任的廠商，並且需事先簽定保密合

約；若不幸發生資料外洩的意外時，也有依據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在

日常作業中如果有瑣碎的文件要銷毀時，也一定要「自行」拿去碎紙

機銷毀，千萬不可貪一時之便將重要文件交給不相關的人順手處理；

這看似一時方便的舉動，卻足以讓重要機密資料外流。 

三、 離開位置時將電腦螢幕關閉： 

好奇心人人皆有，離開位置時順手將電腦螢幕關閉，除了可以省電之

外，也能避免別人刻意或經過時因好奇心而順便觀看電腦裡的重要資

訊。 

四、 電腦設定密碼： 

電腦應設定開機密碼，以防他人自行開機使用，致機密文件遭竊；螢

幕保護程式亦應設定密碼，可避免他人因好奇心看到機密資料。 

五、 工作時避免在桌上放置過多的文件，且重要資料擺放時應正面朝下： 

桌面上盡量避免讓文件散落各處，尤其靠走道邊的位置更應注意，否

則他人路過時便可窺視或瞥見該等機密資料；若真的無法避免將文件

放置在桌面，也應盡量保持正面朝下（空白面朝上）的方式，以免同

事臨時造訪時手忙腳亂，尷尬地東遮西掩。 

六、 落實下班前將桌面上重要文件收進抽屜並上鎖： 

因下班時公司裡的人會越來越少，此時若有人隨便翻閱他人桌上或抽

屜裡的文件較不易被查覺，所以應確實做到在下班前將所有資料都收



好放進抽屜上鎖，避免有心人在下班後有機可乘，伺機翻閱重要機密

文件。 

肆、 結論 

資訊安全議題並不僅限於大家常聽見的網路購物造成資料外洩、電腦被

駭客入侵等電腦數位資料方面，紙本資料也應列入保護的範疇。只要在

平日作業中能落實這些小細節，防止資料外洩一點也不困難！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消費者保護宣導 

上車繫妥安全帶 專心駕駛保平安 

經統計，國道今(112)年截至 2 月 17 日已發生 8 件死亡事故，造成 9 人

死亡，其中涉及未繫安全帶、超速行駛或失控自撞等情形。高速公路局提

醒用路人，行駛國道務必繫妥安全帶、遵循路段速限且勿分心駕駛，以確

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查 112 年(下同)1 月 13 日上午 8 時許，國道 3 號南向 126.3 公里處，1

輛小客車因操作不當自撞護欄，駕駛因未繫安全帶遭拋飛車外送醫不治；

另 2 月 13 日傍晚 6 時許，國道 1 號南向 204 公里處發生 2 輛小客車追撞事

故，車內人員亦因未繫安全帶而拋飛車外身亡。高公局表示，車輛高速行

駛下若發生碰撞，往往會導致車輛失控旋轉、翻覆，而成人正確繫妥安全

帶、兒童依規定乘坐專用座椅並使用安全帶，可防止被強大的慣性甩出車

外，降低被拋飛或遭其他車輛撞擊、輾壓等二次傷害的風險。 

此外，超速行駛也是引發事故之危險因素，因車速越快、反應時間越

短、車輛越難精準操控。1 月 21 日凌晨 5 時許，國道 1 號北向南屯出口

處，1 輛小客車因未依規定減速而衝出邊坡，駕駛不幸身亡；另 2 月 13 日

晚間 7 時許，國道 3 號北向 305.5 公里處，1 輛小客車超速行駛，於變換車

道時分心，導致失控自撞護欄並翻覆於邊坡，造成車內 1 名乘客不幸身

亡。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 條及第 33 條，汽車行駛於高速

公路，車內人員未依規定繫安全帶或行車速度超過最高速限者，可處駕駛

人 3,000～6,000 元罰鍰。高公局呼籲用路人應培養良好習慣，無論駕駛或

乘客均應繫妥安全帶再上路(如附圖 1、2)；行駛中亦請遵守該路段速限(如

附圖 3、4)、專心駕駛並與前車保持適當安全距離，切勿貪圖一時方便或心

存僥倖而輕忽了可能存在的風險，不僅傷財，更可能危害到自身與其他用

路人的安全。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廉政案例宣導 

詐領檢舉獎金 

【案情摘要】 

某甲等 6 人負有查緝海岸走私職責，製作虛偽不實檢舉筆錄，於查獲私菸

案件後，向各縣市政府申請查緝私菸酒案檢舉獎金，計詐領新臺幣（下

同）1,130 萬 408 元。 

【參考法條】 

1. 貪污治罪條例 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2. 刑法 第 213 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 



3. 刑法 第 216 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

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案例研析】 

一. 民眾檢舉載運私菸案件，依財政部「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件獎勵辦

法」第 3 條規定，除查緝機關可向查獲地之縣市政府申領最高 600 萬

元之查緝獎金外，另可申領檢舉人個案最高 480 萬元之檢舉獎金，某

甲等 6 人明知無檢舉人，卻利用職務之便詐取檢舉人獎金。 

二. 所謂「利用職務上機會」係指假藉職務上一切事機，予以利用者，即

使由職務所衍生之機會也包括在內。 

【廉政小叮嚀】 

1. 為鼓勵民眾檢舉，打擊走私不法，保障國人安全，政府部門乃訂頒檢舉

獎勵規範，本案涉案人員卻因貪圖豐厚之檢舉獎金，製作不實檢舉筆

錄，遭移送貪污罪訴追。 

2. 核發提供查緝線索民眾之獎金應從嚴審核，海巡機關主官（管）應切實

監督，不得以任何理由抑留或移作其他用途，並定期實施查核。 

3. 在實現理想的路途中，必須排除一切干擾，特別是要看清那些看似美麗

卻包著毒藥的誘惑。 


